
 

 

 

 

关于转发虞安办〔2020〕2 号文件的通知 

 

各基层社、直属企业、商贸国资公司： 

     现将绍兴市上虞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、区减灾委

员会办公室转发的《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减灾委办公室关于做

好岁末年初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》文件转发给你们，请按要

求做好岁末年初安全防范工作。 

    

   附：虞安办〔2020〕2号文件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绍兴市上虞区供销合作总社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月16日 

 

 

 

 

 

绍兴市上虞区供销合作总社 

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件 

 

 

虞安办〔2020〕2号 

 
上虞区安委会办公室 上虞区减灾委办公室 

关于转发浙安委办〔2019〕30 号文件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： 

现将《省安委会办公室 省减灾委办公室关于做好岁末年初

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》（浙安委办〔2019〕30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按照《通知》精神，做好岁末年初安全防范工作。 

 

附件：省安委会办公室 省减灾委办公室关于做好岁末年初

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绍兴市上虞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   绍兴市上虞区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2020年1月10日           

绍兴市上虞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绍兴市上虞区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

 

 


